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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于成都市航空路

１

号国航世

纪中心

Ｂ

栋

２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会议由董事

长杨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现有组织机构如下图，共设有

６

个管理部门。

（二）新设立组织机构如下图，共设置

９

个管理部门。

（三）调整后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经济专家委员会及技术专家委员会属非常设机构。

１

、内部审计部（兼设纪检监察部）

内部审计部是负责公司规范化运营监督、审计、法律事务管理等工作的业

务主管部门。

负责公司规范管理发展规划；负责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管理建议及审

计等工作；负责合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力与效果及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工作；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工作。

兼设公司纪检监察部，负责公司纪检、监察工作；负责建立预防体系和长效

机制等工作。

２

、证券事务部

证券事务部是负责公司信息披露、 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的业务主管部

门。

负责公司证券市场发展规划；负责开展证券市场分析、提供决策支持工作；

负责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要求，开展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负责加强与证券监管部

门、控股股东、行业协会和投资者的沟通工作；负责直接融资的相关证券事务工

作；负责提醒和督促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遵守上市公司有关法规、规范行使职

权；负责协调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等。

３

、综合管理部

综合管理部是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后勤保障、信息化管理等工作的业务主

管部门。

负责公司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工作；负责行政管理、后勤服务、

ＩＴ

技术管理、信息化建设、机要文秘、车辆管理工作；负责行政决定的下达和执行

情况的检查督办工作；负责为各单位经营管理提供服务和支持；负责公司管理

流程的设置等工作。

４

、人力资源部（兼设党委办公室）

人力资源部是负责公司人力资源、干部管理等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的规划；负责组织公司干部的选聘、培养、考核工作；负

责公司核心团队建设工作；负责公司员工招聘、培训、薪酬、福利、绩效等工作；

负责公司管理模式建设、管理职能的分配、机构设置、定编、定员、定岗等工作。

兼设公司党委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公司党群等工作；负责公司党委日常

工作等。

５

、计划财务部

计划财务部是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统计、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工作的业务

主管部门。

负责公司计划、统计、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工作发展规划；负责公司计划

管理，统计收集、整理、分析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公司财务预决算、组织实施预算

管理；负责融筹资及资金管理工作；会计核算工作；负责制定财务政策、组织编

制财务报告、进行财务统计及分析；负责公司税务管理、资产价值管理等工作。

６

、技术安监部（总工程师办公室）

技术安监部是负责公司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业务主管

部门。

负责公司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发展规划；负责公司技术、

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和创新体系建设；负责公司技术队伍建设；负

责公司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范（标准）建立；负责公司安全生产运行

的监督；负责跟踪国内和国际的先进技术；负责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工

具、新方法的推广应用等工作。

７

、投资发展部

投资发展部是负责公司发展规划、项目策划、投资活动等工作的业务主管

部门。

负责组织编制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负责公司战略投资发展规划；负责公

司市场分析、市场调查、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投资项目立项等管理工作；负责

公司投资项目实施的后评价工作等。

８

、项目管理部

项目管理部是公司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事务、建设管理、重大采购和合同

管理等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公司工

程建设项目的建设计划； 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负

责公司合同管理。

９

、企业管理部

企业管理部是负责公司所属（含对外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外派人员管理

等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公司所属（含对外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对外投资企业

（项目）经营管理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公司所属（含对外投资）企业绩效分析和

考核工作；负责公司外派人员的管理及绩效考评等工作。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公司董事张颖弃权理由：组织架构

是公司战略实施的重要组织保障， 其做出重大调整将对公司发展造成重大影

响，建议事先提交战略委员会讨论审议后，由战略委员会提交董事会审议；调整

应充分考虑内控的要求）。

独立董事谷秀娟意见：应先由战略委员会通过后上董事会。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岗位的议案》

（一）设置岗位

公司设置总工程师岗位、总经济师岗位和总会计师岗位（总会计师是公司

的财务负责人）；

以上总师岗位不增加高管职数，由公司总经理提名副总经理兼任，并报董

事会聘任。

（二）设置目的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实际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加强系统管理、充

分发挥系统的作用、强化专业系统的功能。公司通过设置总工程师岗位、总会计

师岗位、总经济师岗位：加强公司技术、质量、安全、财务、会计核算、经济等系统

的管理和建设；加强专业系统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专业系统在公司生产经营中

的保障作用；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措施的落实、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专

业系统的保障；提升公司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加强跟踪国际、国内、

行业的先进技术管理成果工作；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新工具等

的应用，全面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运营水平。

（三）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岗位设立待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其

岗位职责由人力资源部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张颖意见：三总师岗位设置无相应制度，建议补充完善相关制度。

独立董事谷秀娟意见：三总师任命程序上应通过董事会。

三、审议通过《关于存续分立自来水公司成立建设工程公司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整合公司工程建设业务资源，完善产业

链，推动水务、环保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公司拟通过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自

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自来水公司”）进行存续分立的方式，在公司下成立建

设工程公司。 具体内容如下：

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自来水公司进行存续分立，即将自来水公司

的工程安装业务相关净资产

２．３６

亿元（其中资产

４．１４

亿元，负债

１．７８

亿元）以及

自来水公司持有的成都沃特供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账面价值

０．１１

亿

元和成都沃特地下管线探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账面价值

０．０７

亿元进行剥

离，以剥离的净资产成立建设工程公司。该建设工程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水务和

环保项目的工程设计、建设任务】，并将承续原自来水公司二级市政工程总承包

资质。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自来水公司拟分立划入建设工程公司的资产账面价

值合计

４．３２

亿元，负债合计

１．７８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４

亿元，相关数据最终以经会计

师审计的结果为准。分立成立的建设工程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以最终工

商登记为准），分立后的自来水公司注册资本将减至

２５．７０

亿元（以最终工商登

记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将就该事项做后续进展公告。

四、未予通过表决《关于制定

＜

重大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

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谷秀娟反对理由：应与公司章程一致），

１

票弃权（公司董事张颖弃权理由：该议案未予以表决），其余董事认为该项议案

需再议，未予通过表决。

五、未予通过表决《关于修订公司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拟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六条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内容：

总经理工作会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各类投资活动的决策机构。 各

决策机构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和《总经理工作细则》及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对公司的投资活动作出决策。

（一）对外投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１

、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对

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２

、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４

、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二）对外投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

１

、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以上（对外

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２

、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４

、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三）未达到董事会审批标准的对外投资， 应提交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批

准。

修订为：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各类投资活动的决策机构。各决策机构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

则》及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对公司的投资活动做出决策。

（一）对外投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１．

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对

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２．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对外投资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４．

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二）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标准的对外投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１

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谷秀娟反对理由：应与公司章程一致），

１

票弃权（公司董事张颖弃权理由：该议案未予以表决），其余董事认为该项议案

需再议，未予通过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下属自来水公司两只股票管理权限的议案》

自来水公司以自来水配套费冲抵股票投资款的方式， 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取

得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股票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取得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利控

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股票

１

，

２６３

，

１８２

股。自

２００６

年上述两家公司完成股权分置

改革并上市流通以来，自来水公司所持上述两支股票的数量未发生变化。

高新发展的前身是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由成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四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高

新发展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高新发展股本

２１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

友利控股前身为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 “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

司”，

１９９１

年更名为“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更名为“四川舒卡

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更名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友利控股股本

４０８

，

８８２

，

８９３

元。

自来水公司对高新发展初始投资成本为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比例

０．３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收盘价

７

元；友利控股初始投资成本为

１

，

１３４

，

３４４．００

元，持股比

例

０．３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收盘价

９．０９

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自来水公司账面

累计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

，

４７０．８０

万元，其中高新发展

４３６．００

万元，友利控股

１

，

０３４．８０

万元； 自来水公司账面确认投资收益金额

１８７．８４

万元， 其中高新发展

４１．００

万元，友利控股

１４６．８４

万元。

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同意自来水公司将上述两只股票委托公司证券

事务部进行管理。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成都市

高新区中和污水处理厂的议案》

成都市高新区拟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建设高新区中和污水处理厂项目。该项

目选址为成都市高新区中和片区龙灯山石河

１－４

队，本期建设规模为

５

万吨

／

日。

高新区负责完成项目施工和运营所需的进场道路和厂外配套水电气工程建设，

并将项目用地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办理到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排水

公司”）名下；排水公司负责项目厂区红线内除由高新区负责的工程以外的其他

工程建设。

该项目采用

Ａ２／Ｏ

生化池生物处理工艺， 污水处理出水标准为国标

（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一级

Ａ

标，预计总投资额为

１．４

亿元；项目特许经营期

３０

年（含

建设期），定价模式成本加成方式，采购服务费价格原则上应覆盖污水处理业务

的合理成本、税金和法定规费以及合理利润（自有资金投入的

８％

）；每三年为一

个价格核定期；首个价格核定期内，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

１．６２

元

／

吨，保底水量

为

３．５

万吨

／

天。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将在排水公司正式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后做后续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高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附高华先生简历）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１

票反对（公司董事张颖反对理由：高华的教育背景、工

作经历以及到兴蓉后的工作表现， 不足以胜任高管和总经济师职务），

２

票弃权

（独立董事谷秀娟弃权理由：该人选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有所欠缺，可否先在公

司工作试用，考察一段时间；独立董事张桥云弃权理由：高华学历有些遗憾，不

对应总经济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存续分立自来水公司成立建设工程公司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将在建设工程公司最终审计值确定后，另行发出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高华先生简历

高华：男，汉族，中共党员，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

作。 历任中航工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工艺处设计员；人事劳资处科

员、室主任、副科长、科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副处级）、人事培训处副处长、再

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人事处处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劳动服务公司党总支书

记兼副经理；历任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纺机厂党

支部书记、四厂总支书记、迁建指挥部部长、迁建常务副总指挥，工具公司总经

理。

高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

交易所处罚。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兴蓉投资”）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高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的《关于聘任高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张桥云先生认为高华学历有些遗憾，不对应总经济师，对上述议

案无法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认为高华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有所

欠缺，可否先在公司工作试用，考察一段时间，对上述议案无

法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冯渊女士认为高华同志具有在上市公司工作经

历，且没有违规记录，具备担任兴蓉投资高管的基本条件，对

其任副总经理我的意见是同意。

独立董事： 张桥云 谷秀娟 冯渊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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